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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许可申请书

编号：

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县分局：

我 现向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县分局申请

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行政许可，并提交如下申请材料：

1.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申请表原件；

2．工商营业执照正（副）本，组织机构代码证正（副）本；

3．环评批复文件（新、改、扩建项目须提供“三同时”竣工验收文件）

4．《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监测报告》

5. 自动监测设备联网证明;

6. 原《排污许可证》正、副本原件;

7. 法律法规机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申请人承诺：以上提交材料真实合法有效。

请依法审查并予以批准。
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行政许可申请人名称/姓名： 职务：

委托代理人姓名： 联系方式：

法定代表人/身份证号码：

工作单位： 电话：

住址/地址： 邮编：

电子邮箱：



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

编号：

公司：

年 月 日，本机关收到你申请排放污染物许可证

及所提交的材料：

1.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申请表原件；

2．工商营业执照正（副）本，组织机构代码证正（副）本；

3．环评批复文件（新、改、扩建项目须提供“三同时”竣工验收文件）

4．《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监测报告》

5. 自动监测设备联网证明;

6. 原《排污许可证》正、副本原件;

7. 法律法规机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经审查，你 申请的该行政许可事项属于本

机关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现予受理。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郭毅

联系电话：3129933

监督电话：3114001

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县分局

年 月 日



行政许可文书送达回证

许可事项 的排污许可证

受送达人 送达地点
承德县行政审批局

环保局窗口

送达人 郭毅 送达日期 年 月 日

送达文件名称 送达文件文号

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

送 达 方 式 直接送达

收件人签字或盖章

代收人及代收原因

备注：

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编号：

公司：

你（单位）于年 月 日向本行政机关提出排污许可

证核发（县级核发）的批准的申请，本机关于 年 月

日依法受理，经审查，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 19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

法》第 20 条的规定，本行政机关决定准予你（单位）行政

许可。

本行政机关将于作出本决定之日起 7 日（最长 12日）

内向你（单位）颁发、送达 证件。

承德市生态环境局承德县分局

年 月 日



行政许可文书送达回证

许可事项 的排污许可证

受送达人 送达地点
承德县行政审批局

环保局窗口

送达人 郭毅 送达日期 年 月 日

送达文件名称 送达文件文号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送 达 方 式 直接送达

收件人签字或盖章

代收人及代收原因

备注：



行政许可文书送达回证

许可事项 的排污许可证

受送达人 送达地点
承德县行政审批局

环保局窗口

送达人 郭毅 送达日期 年 月 日

送达文件名称 送达文件文号

排放污染物许可证

送 达 方 式 直接送达

收件人签字或盖章

代收人及代收原因

备注：


